















2025 年上犹县冬种油菜种植奖补验收工作
方案


各有关单位：
为确保我县油菜生产各项扶持政策精准落实，规范奖补资金发放流程，有效激励生产积极性，保障种植面积与产量目标完成，根据上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抓好 2025 年秋冬种油菜生产工作的通知》（〔2025〕10 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一、验收原则
1.公开公正原则。验收标准统一、程序、结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实事求是原则。 以实际种植情况为依据，现场核查，依据水稻飞测田块面积，对种植油菜的田块面积据实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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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高效原则。严格按程序操作，明确责任，提高验收效率。
4.分级负责原则。实行村申报、 乡初验、县核验的分级验收制度。
二、验收对象
在县域内冬闲田集中连片种植油菜 1 亩（含）以上的农户、种植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等种植主体。
三、验收内容与标准
（一）验收内容
1.种植面积。核定实际连片种植油菜的面积。
2.种植质量。检查播种/移栽规范性、 出苗/成活情况、 田间管理状况等。
3.生长状况。评估油菜苗情长势，是否存在严重病虫害、冻害或管理缺失导致大面积不出苗或死亡等情况。
4.合规性。核实上报的种植田块，是否存在弄虚作假、虚报面积套取奖补等行为（特别是直播油菜的翻耕、开沟情况）。
（二）分阶段验收标准
1.第一阶段验收（移栽或直播出苗后）
时间：油菜移栽成活或直播出苗后，至越冬前（具体时间2026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15 日）。
标准：（1）移栽田块：油菜苗已移栽成活，基本苗达到 0.5

— 2 —



万—0.8 万株/亩以上，分布相对均匀， 田间无明显缺垄断行。
（2）直播田块：油菜已出苗，基本苗达到 1.5 万—2 万株/亩以上， 田间苗情整体良好。必须已完成翻耕整地并开好厢沟、围沟，对未翻耕、未开沟直接撒播的，本阶段不予验收。
符合上述标准的，视为第一阶段验收合格，具备申请拨付第一次奖补（100 元/亩）资格。
2.第二阶段验收（2026 年 3 月 1 日后至油菜收获前）
[bookmark: _GoBack]时间：次年春季油菜盛花/结荚至收获前（具体时间 2026年 3 月 1 日后至油菜收获前）。
标准： 以油菜可收获面积认定，油菜长势良好，田间管理到位，无因管理不善导致的大面积死亡、严重病虫害或严重倒伏（非极端天气原因除外），对割青油菜、肥田油菜不予验收。符合上述标准的，视为第二阶段验收合格，具备申请拨付第二次奖补（100 元/亩）资格。对于在验收前已将田块翻耕改种其他作物或严重管理缺失导致绝收的，不予通过本阶段验收。
四、验收程序与方法
（一）主体申报
种植主体在完成播种或移栽后， 向油菜种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供种植主体名称、种植面积、种植田块、身份证号等基础信息，村委会负责初步汇总审核报乡（镇）。
（二） 乡镇初验
各乡（镇）政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驻村干部等成立初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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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工作组对辖区内所有申报奖补的种植地块进行实地初验（打印水稻飞测图，圈定油菜种植所在田块），填报《上犹县2025 年冬种油菜生产奖补验收汇总表》。
初验结果在乡、村两级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于 1 月 11 日前将乡镇将初验合格的主体信息、面积等，连同公示材料、验收表复印件、圈定的油菜种植田块等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孔凡远处。
（三）县级核验
县农业农村局收到乡镇上报材料后，组成县级联合核验组，于 1 月 12 日开始对各乡镇上报的验收结果进行复核，对 50 亩以上种植大户、高产示范片、存疑地块等进行重点核查，根据验收结果，核定全县最终合格的主体名单和奖补面积。
（四）资金拨付
县农业农村局将分阶段核验通过的奖补面积、金额汇总造册，形成资金拨付申请，报县财政局审核批复，奖补资金直接拨付至种植主体“一卡通”或对公账户。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验收工作，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人，确保验收工作有序开展。
2.严肃工作纪律。验收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廉洁纪律和工作规范，不得弄虚作假、优亲厚友、吃拿卡要。对在验收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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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违纪的单位和个人，将严肃追责问责。
3.完善档案管理。县、 乡、村三级均要建立完善的油菜生产奖补验收档案，包括申报材料、验收记录、公示材料、影像资料等，确保全过程可追溯。
4.接受社会监督。广泛宣传奖补政策和验收方案，设立监督举报电话（0797-8541983），对群众举报的问题线索及时调查处理。

附件：上犹县 2025 年冬种油菜生产奖补验收汇总表（第 X次验收）

上犹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12月31日


上犹县农业农村局
2025 年 1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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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犹县 2025 年冬种油菜生产奖补验收汇总表（第 X 次验收）
乡 (镇）（盖章）：                                                                  单位：亩

	
序号
	
种植主体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村 (组）
	种植
面积
	乡镇初验面积
	县级核验面积
	
备注

	1
	
	
	
	
	
	
	
	

	2
	
	
	
	
	
	
	
	

	3
	
	
	
	
	
	
	
	

	4
	
	
	
	
	
	
	
	

	5
	
	
	
	
	
	
	
	

	6
	
	
	
	
	
	
	
	

	合  计
	
	
	
	
	
	
	


制表人：               乡镇验收人员：                     县级验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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